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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6年5月20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

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产业发展实际，为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激发公司自主创

新活力，争创更多行业和国家重大科技成果，现对公司《科技成果奖励办法》作

如下修订、补充：

修订说明：

一是结合公司组织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将技术中心更名为中央研

究院；二是为进一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进一步扩

大公司科技成果奖励范围。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二条 本办法中科技成果奖

励包括科学技术奖和专利奖。科

学技术奖分为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省技术发明奖、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

技术进步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技术发明奖、兴发集团

科技进步奖；专利奖分为国内发

明专利奖、国内实用新型专利

（软件著作权）奖和国际专利

奖。

第二条 本办法中科技成果奖励包括科

学技术奖和专利奖。科学技术奖分为国家

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省级科技进步

奖和技术发明奖，具备国家科学技术奖推

荐（提名）资格的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等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设立

的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中国质量协

会项目奖及兴发集团科技进步奖；专利奖

分为国内发明专利奖、国内实用新型专利

（软件著作权）奖和国际专利奖。

第三条 公司技术中心负责组第三条 公司中央研究院负责组织国家科技



织国家科技进步和技术发明奖、

省科技进步和技术发明奖、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

步和技术发明奖的申报工作；负

责兴发集团科技进步奖、科技合

作奖和专利奖的收集、评审及奖

励方案拟定、获奖项目资料管理

与归档等工作。

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省级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

明奖，具备国家科学技术奖推荐（提名）资格的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建筑材料联

合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循环经济

协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全国性行业协会、

学会设立的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中国质

量协会项目奖的申报工作；负责兴发集团科技

进步奖、科技合作奖和专利奖的组织、评审及获

奖项目资料管理与归档等工作。

第十七条 对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技术发明奖的团队或个

人，特等奖奖励 1000 万元，一

等奖奖励 800 万元，二等奖奖励

500 万 元 ； 对 获 得省 科 技 进 步

奖、技术发明奖、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技术

发明奖的团队，特等奖奖励 500

万元，一等奖奖励 300 万元，二

等奖奖励 200 万元，三等奖奖励

100 万元。

第十七条 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技

术 发 明 奖 的 团 队 或 个 人 ， 特 等 奖 奖 励

1000 万元，一等奖奖励 800 万元，二等

奖奖励 500 万元；对获得省级科技进步

奖、技术发明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中国建筑

材料联合会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技术发

明奖，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技进步奖、技

术发明奖，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技进步

奖、技术发明奖的团队，特等奖奖励 500

万元，一等奖奖励 300 万元，二等奖奖励

200 万元，三等奖奖励 100 万元。对获得

中国质量协会项目奖的团队参照上述标

准给予对应的奖励。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现有公司《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的其他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